
課程諮詢說明

電子科

課諮師召集人 張漢民老師提供



緣由

因應108新課綱選修科目變多，為使學

生增進對課程瞭解，做出最適合自己的
選擇，故設立課諮師於每學期對各班學
生進行課程說明及諮詢輔導。

諮詢項目 彈性課程、自主學習、校訂選修

工作內容

1. 每學期對學生、家長及老師辦理課程
說明會及對學生進行團體諮詢輔導。

2. 學生於團體諮詢輔導後若還需課程諮
詢，可與課諮師進行個別諮詢輔導。

3. 學生申請自主學習時，需提自主學習
計畫並與課諮師進行個別諮詢輔導。



課程內容
與問題

課程諮詢教師

家庭、班級
與個人因素

導師

生涯規劃

輔導教師



1.負責發展性輔導，協助學生生活、生涯與學習之輔
導，並處理班級經營、規劃學生事務及與親師溝通
之相關事宜。

2.針對生涯未定向學生、家長期望與學生興趣有落差
、學生能力與興趣不符或學生缺乏學習動力等情形
，由導師先進行瞭解及輔導後，若無其他問題，續
由課諮師提供學生課程諮詢；若學生仍有生涯方面
問題，可視學生需求申請輔導，由輔導教師依學生
性向、興趣測驗結果進行生涯輔導後，再由課程諮
詢教師提供課程諮詢。

導師



1.結合生涯規劃課程、生涯輔導相關活動或講座，並

透過相關心理測驗，協助學生自我探索，瞭解自我

興趣及性向，俾學生妥善規劃未來之生涯發展。

2.學生如有生涯未定向、家長期望與其興趣有落差、

其能力與興趣不符或缺乏學習動力等情，經導師輔

導後，倘學生仍有關於生涯方面之問題，則由導師

協助為其申請輔導，並由輔導室進一步提供更為專

業之生涯輔導，於學生之問題均獲得協助及解決後

，續由課程諮詢教師提供其關於課程之諮詢。

專任
輔導教師



1.每學期選課前：說明學校課程計畫及修業課程與學

生進路發展關聯。

2.選課期間：提供學生有關課程內涵、目標與未來升

學科系或課程關聯性之諮詢，協助學生生涯發展及

規劃。

3.針對有生涯未定向、家長期望與其興趣有落差、其

能力與興趣不符或缺乏學習動力等情之學生，俟其

經導師或輔導室輔導後，並解決其相關問題後，續

提供學生有關課程部分之諮詢。

課程諮詢
教師



課程諮詢教師任務

說明

1

a.對學生、家長
及教師辦理選課
說明會，說明各
科課程與學生將
來進路之關聯。
b.在學生選課前
提供選課輔導手
冊參考。

團體諮詢

2

選課說明會後
，進行團體諮
詢並填寫紀錄
單，課諮師再
依團體諮詢紀
錄單內容，提
供生涯未定向
學生個別諮詢
輔導。

個別諮詢

3

課諮師個別諮
詢後，對生涯
仍未定向之學
生，視原因轉
請導師或輔導
教師提供後續
輔導，待學生
生涯定向後課
諮師再進行第
2次個別諮詢
。

計畫審查

4

審查學生提
出之自主學
習計畫。

檔案紀錄

5

將課程諮詢
紀錄上傳至
學生學習歷
程檔案。



技術型高中
高一 高二 高三

合計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團體

活動

班會 1 1 1 1 1 1
12

社團 1 1 1 1 1 1

彈性學習時間 1 1 1 1 2 2 8

綜合型高中
高一 高二 高三

合計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團體

活動

班會 1 1 1 1 1 1
12

社團 1 1 1 1 1 1

彈性學習時間 2 2 3 3 3 3 16



1.開課時段

課程名稱 節次

團體活動 (高一二班週會) 星期五第7節

團體活動 (高三班週會) 星期五第4節

團體活動 (社團) 星期五第5節

彈性學習時間(彈性課程) 星期五第6節



2.實施方式

112
學年度

上學期 下學期

1-9週 10-18週 1-9週 10-18週

高一 彈性課程 社團 彈性課程 社團

高二 社團 彈性課程 社團 彈性課程



3.自主學習實施方式說明
 彈性學習時間除選擇學校開設之彈性課程外，亦可
讓學生自主學習。

 技高各科學生可於高一下至高三下，自主選擇其中
一個學期申請自主學習計畫，但須於彈性課程選課
期間向教務處提出申請，學生視需求規劃主題並向
課諮師、輔導老師、導師或任課老師諮詢以擬訂自
主學習計畫。

 綜合高中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其自主學習合計應至
少18節，目前規畫學生於高三上自主學習。



4.彈性課程類型
(1)各科體驗試探課程

(2)科技類課程

(3)語文、文學類課程

(4)社會科學類課程

(5)自然科學類課程

(6)藝術與人文類課程

※詳細開課情形，請參閱學校網頁公告。



 108新課綱的重點項目

記錄學生在高中階段時的學習表現。

透過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能更真實呈現學
生的學習軌跡、個人特質、能力發展等，
補強考試之外無法呈現的學習成果

藉由定期且長時間的紀錄，更能大大減輕

學生在高三升學時整理備審資料的負擔







項目 上傳人員 內容概述 備註

基本資料
由學校人員每學期進
行上傳。

學生學籍資料，包含姓名、就讀
科班等、班級及社團幹部經歷。

修課紀錄
由學校人員每學期進
行上傳。

包括修習部定/校訂必修/選修科
目等課程學分數及成績。

課程學習成果
由學生每學期進

行上傳。

有修課紀錄且具學分數之
課程產出之作業、作品或
書面報告等，包含：

•專題實作、實習科目學習
成果(含技能領域)
•其他學習(作品)成果

1.本項目須經任課教師於系
統進行認證，僅認證成果為
相關修課之產出，但不會進
行評分與評論。

2.每學年由學生勾選至
多6件，經由學校人員提交

至中央資料庫。

多元表現
限學生高中就學

期間取得之多元表現，
不限上傳學年度。

彈性學習時間、團體活動
時間及其他表現。

每學年由學生勾選至多
10件，經由學校人員提交

至中央資料庫。








